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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案发：：
老人在酒店房间摔倒
致十级伤残

2023年3月30日，年逾七旬的李某

某入住了成都某酒店201号客房。入住3

日后，李某某在201号房卫生间外的过道

处摔倒。当日9时47分，李某某亲属致

电酒店前台，告知李某某摔倒，要求酒店

员工到201号房查看。酒店员工用房卡打

开 201号房，看见李某某倒在地上。后

酒店员工拨打120将李某某送至四川省骨

科医院救治。李某某于2023年4月14日

出院，医院诊断载明：李某某有闭合性胫

骨平台骨折（右），右腓骨头骨折，右膝

半月板、韧带损伤，胸腰椎多椎体压缩骨

折，左腕挫伤等。入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医

疗费 27843.1 元、护理费 1120 元，其

中，某酒店垫付4919元。后李某某进行

了伤残鉴定，等级为十级。

双方未就此次事故的赔偿金达成一

致，李某某向青羊区法院起诉。原告李某

某诉称，被告作为酒店经营者，对入住酒

店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李某某认

为，自己入住的房间内是木质地板与瓷砖

相拼接，卧室与卫生间没有任何的防滑提

示及设施，故酒店应对本次受伤造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某酒店则认为已充分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某酒店辩称，李某某受

伤的位置距离洗手台有一定距离，且

酒店客房内有提醒防滑的提示牌，卫

生间里有防滑防摔扶手及防滑地砖。

李某某受伤后，酒店员工将李某某送

医院治疗并垫付医疗费用。李某某入

院检查时查明，其本身就患有骨质疏

松症、成骨不全症。此外，李某某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摔倒时，

已经入住酒店 3 天，应对居住环境熟

悉。被告还认为，李某某受伤系由于

其家属疏于照顾的原因。被告表示，

李某某在入住前几天，均是其女儿陪

同照顾，而在其女儿离开酒店当日便

受伤，其女儿明知李某某患有疾病，

但未告知酒店对其特殊照顾，因此，

李某某家属存在过错，故请求法院驳

回李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理审理：：
法院认为酒店房间
符合安全标准

青羊区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

酒店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尽

到，则应该对李某某的身体损伤承担侵

权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首先，根据双方提

交的照片、视频来看，201号房布局为：

进入房间的左手边为洗手台，右手边为玻

璃房卫生间，中间过道铺设防滑瓷砖，房

间系木质地板，木质地板与瓷砖地面之间

无高低差异，房间备有防滑毛巾，洗手台

旁张贴有提示标语。因此，酒店向李某某

提供的房间符合安全标准。

其次，李某某在过道处摔倒，但该处

地面平坦，并未显示存在湿滑等不利行走

的因素，而且即使过道处地面存在因使用

洗手台产生的水渍，李某某对此也应负有

高度注意义务。

最后，李某某受伤的区域在房间

内，相对于酒店的公共区域而言属于私

密空间。工作人员无法随时随地对房间

进行查看，如李某某及同行人员在发现

过道处地面湿滑需要处理时，应告知酒

店予以处理，但李某某及同行人员均未

提出服务要求。

综上，李某某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酒店存在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

准、未尽到提示义务、事后未尽到救助的

义务等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故一

审判决酒店不承担侵权责任。成都中院二

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娱乐场所等的经营者，

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消费者或者其

他进入服务场所者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中，李某某因意外摔倒致十级伤

残令人同情，但法官审理后发现，案涉客

房无论从设施布局、安全标准等方面未存

在明显过失。在掌握案件基本事实后，法

官严格按照过错责任规则，判定酒店方无

须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酒店等服务群体应当对自

身设施进行系统排查，排除安全隐患，履

行好安全防范提醒义务。作为酒店房客，

尤其是老人、未成年人及伤残人士，本人

及陪同人员在入住时应查看房间布局，注

意是否存在容易致使滑倒、摔伤的可能，

入住后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与酒店联

系换房或退房。

10万元借款从何而来

陈某是三门峡市陕州区某村村民，长

期在三门峡市区务工。2023年3月，陈某

准备去新疆务工时，发现自己被限制高消

费，无法购买机票，这才得知自己不知何时

已成了失信被执行人。

心急如焚的陈某通过委托律师查询了

解到，2014年4月9日，某银行向湖滨区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陈某偿还借款10万元并

承担利息2.4万余元。某银行的主要理由

是：2011年4月27日，陈某以购车为由，向

该银行申请贷款10万元。2011年4月28

日，该银行同意放款，并于当日与陈某签订

了个人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2011年4月

28 日 至 2012 年 4 月 20 日 ，月 息 为

7.361‰。合同签订当日，某银行向陈某名

下账户发放贷款10万元。贷款到期后，陈

某将利息还至2012年8月3日，本金及逾

期利息未能偿还。

湖滨区法院对这起案件经过审理后作

出缺席判决，判令陈某偿还某银行10万元

本金及逾期利息。因陈某未履行该生效判

决，某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陈某被纳

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限制高消费。

检察官抽丝剥茧查明真相

“我从来没有向那个银行借过钱，也没

有接到法院的任何文书，怎么就成老赖

了？我不服！”申请再审被驳回后，2023年

8月，陈某向湖滨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根据陈某反映的情况，承办检察官陈静

意识到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涉及虚假诉讼。于

是，围绕陈某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

陈静带领办案团队立即开展调查核实。通过

审阅原审案卷，办案团队发现该案卷宗中并

无陈某下落不明以及法院曾采取过除公告送

达以外的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证明材

料，而这直接导致陈某对本起借款纠纷案件

毫不知情，时隔十年才发现该案判决书。

那么，陈某是否真实存在借款行为？

为查明真相，办案团队向某银行调取了案

涉借款及利息的支付凭证等借款材料，其

中还包括陈某的结婚证复印件和其在学校

任职、收入证明等。

“这些肯定是假的，我的学历是小学毕

业，哪会有学校让我当老师。”

“这张结婚证复印件上的张某也不是

我妻子。”

“借款合同、支付凭证上的签名也不是

我签的。”

……

面对种种在案“证据”，陈某直呼冤

枉。办案团队初步研判，银行借款档案中

的材料很可能有问题。经向婚姻登记部

门、陈某的工作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后，发现

上述材料均系伪造，而陈某也回忆起，自己

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

为求证陈某签名的真伪，经双方同意，

检察机关委托洛阳市某司法鉴定中心对借

款档案中“陈某”的签名及指纹进行了司法

鉴定。鉴定意见显示：案涉材料中，“陈某”

的签名及指印均不是出自其本人。

针对借款材料系伪造的问题，检察机

关分别向公安机关和案涉银行移送了相关

线索。公安机关对办理案涉借款的两名银

行工作人员进行讯问时，二人均表示不认

识陈某，也未见过其本人。公安机关后来

查明，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为案外人石

某，借款材料是由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利用

陈某的身份信息伪造的，目的是帮助信用

不好的石某办下贷款。由于借款金额为

10万元，且案件已过追诉期，公安机关未

予立案。某银行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情

况，依据银行业相关规定，对两名工作人员

作出处理，同时委托律师找寻石某，待找到

石某后向法院起诉。

提请抗诉纠正错误裁判

有了有力的证据支撑，湖滨区检察院

向三门峡市检察院提请抗诉。2023年12

月28日，三门峡市检察院依法向三门峡市

中级法院提出抗诉。三门峡市中级法院采

纳抗诉意见，指令湖滨区法院重审该案。

今年7月10日，湖滨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裁判结果

错误，程序存在违法，判决撤销原民事判

决，驳回某银行的诉讼请求，鉴定费用

2800元由某银行承担。

判决生效后，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法

院撤销了对陈某的执行措施，为陈某恢复

了信用。在外地务工的陈某接到法院的判

决书后如释重负，委托其代理律师当面感

谢检察官查明真相、伸张正义。近日，陈某

的代理律师专程来到湖滨区检察院，握着

检察官的手转达了陈某对检察机关的感激

之情。

七旬老人住酒店意外摔倒受伤 酒店是否赔偿？
法院：酒店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

无辜成“老赖”，原来有人伪造借款材料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还当事人清白

《四川法治报》郝飞

出门在外，入住酒店是常事，但如果房客在酒店客房不慎摔倒受伤，酒店是否应该赔偿？在什么情况下，酒
店又无需承担责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法院通报了一起侵权责任纠纷，判决酒店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无须对老人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检察日报》刘立新 刘云彬

银行工作人员伪造借款材料，致使陈某无辜成为“老赖”，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
区检察院民事检察办案团队深挖细查探明真相，依法监督，促使法院撤销原判
决，还陈某清白。9月5日，这起案件入选河南省检察院发布的“检护民生”典
型案例。


